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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险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李利 1许崇苗 2 

            （1．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2．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20） 

   ［摘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 2009年 2月 28日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保险法，新《保

险法》修订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内容是加强对消费者主要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在本文中，笔者

提出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整体利益的保护；二是对投保人

和被保险人个体利益的保护。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分别体现了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和保

险合同法的不同性质和功能，是理解和贯彻执行保险法的出发点。 

   ［关键词］《保险法》；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306（2009）05-0003-05 

    现行《保险法》是 1995年制定的，2002年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曾作过部分修改。为适应近年来保

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 2009年 2月 28日

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保险法》。本次《保险法》修订是全面性修改，不但在章节上作了顺序调整，如把

人身保险合同调整到财产保险合同前面等，还删除或修改了相关条文，并把原《保险法》从 158条增加到

新《保险法》的 187条。从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分析，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加强对消费者主要是投保人和被

保险人利益的保护，进一步明确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分为两个层面，一是

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整体利益的保护；二是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个体利益的保护。 

    一、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整体利益的保护 

    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整体利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保险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和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的

具体原则和制度中。 

   （一）保险法的立法宗旨 

    新修订的《保险法》第 1条在 2002年《保险法》规定的内容基础上，增加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内容，使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更加全面，也突出了保险法尤其是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的性质和功能，

即要处理好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对保险法具体制

度和规范的制定以及理解和适用保险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保险法的主旨和基本准则，贯穿在保险法的整个制度和规范中，是制定、解释、执

行和研究保险法的依据和出发点。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和方针，具有确立立法准则、

行为准则、监管准则、司法审判准则等功能，是保险活动当事人从事保险活动的行为模式，也是保险监管

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只有把握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才能更好地理解《保险法》的基本精神，正确适用保

险法的具体规范和制度。鉴于我国《保险法》采用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统一立法的模式，而保

险合同法律关系和保险监管法律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在确定《保险法》的基本原

则时，应分为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共同适用地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保险业监

督管理法的基本原则。关于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共同适用的的基本原则，新修订的《保险法》

在合法性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

第 4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整体利益就是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确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就是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整体利益。我们认为，把“不得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原则”确立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保险法》立法宗旨的具体体现。因此，在从事保险活

动中，要很好地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事保险活动首先要遵循合法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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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要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理解

和适用《保险法》的出发点。在保险合同法中，主要体现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险合同应依法确定为无

效合同等。在保险业监督管理法中，体现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时，要在维护保险市

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等。 

   （三）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 

    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确立了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原则。我国《保险法》第 134条规定：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

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整体利益

的保护，还体现在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的具体制度上，第一，确立和完善了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处理机制。

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

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转让或者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接受

转让前款规定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的，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险公司还应当

缴纳保险保障基金，并在保险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救济。

在保险公司破产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优先于保险公司所欠税款和普通破产债权等。第二，保险公司还

应当根据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证偿付能力的原则，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第三，要求保险公司应当按照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公平、合理地拟订保险条款和费率，不得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

人的合法权益。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应当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

保险公司还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规定及时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二、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个体利益的保护 

    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个体利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保险合同法的具体制度的设计上。 

   （一）在责任构成主观要件上确立为故意和重大过失 

    过错责任原则是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最重要的归责原则。对于过错的概念，历来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主要有主观过错说和客观过错说两种学说。主观过错说认为，民事过错是指行为人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

并不包括行为人的外部行为。客观过错说则认为，应从某种客观的行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有无过错，过错

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具有应受非难性，而在于行为应受非难性，行为人的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

为标准即为过错。我们认为，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

道德上应受非难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即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过错

可以分为故意和过失。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所谓

希望，是指行为人通过一定的行为努力追求行为后果，努力造成行为后果的发生。所谓放任，是指行为人

虽不希望其行为后果发生，但并不采取避免行为后果发生的措施，以致造成了某种损害后果。所谓过失，

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到了却轻信此种结果可

以避免。也就是说，行为人违反了其应尽的注意义务。过失可以分为重大过失和轻过失或一般过失两种。

重大过失是指完全不注意，或是“缺乏技术或注意达到惊人的程度”。轻过失是相对于重大过失而言的，又

分为抽象的轻过失和具体的轻过失。抽象的轻过失是指欠缺某种法律上的注意。按照一个善良管理人应有

的注意标准衡量，若行为人未尽到注意义务，即为抽象的轻过失。具体的轻过失是指欠缺“与处理自己事务

为同一的注意”。我国 2002年保险法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法定义务的主观构成要件上设定

为过错或者不把过错作为构成要件，新修订的《保险法》则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法定义务

的主观构成要件确立为故意和重大过失。一是把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构成要件从故意和过失修

改为故意和重大过失。二是对保险事故通知义务，在 2002年《保险法》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履行保险

事故通知义务的主观构成要件、通知义务的免除情形和法律后果，即除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

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外，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

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三是关于保险人行

使保险代位权时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2002年《保险法》规定：由于被保险人的过错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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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保险赔偿金，新修订的《保险法》则把“过错”修改为“故意”或“重

大过失”，即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

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二）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增设保险合同不可抗辩规则 

    在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规定中，明确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规定保险人自知道解除事由起，超

过 30日不行使解除权的，其解除权消灭；借鉴国际惯例，增设了不可抗辩规则，明确规定自保险合同成立

之日起超过 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即保险合同经过 2年，即为不可抗辩，保险人不得再以投保人

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而解除合同。保险法设定的弃权和不可抗辩规则，有利于督促保险人及时行使合同解

除权，稳定保险合同关系，尤其是对于长期人身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意义重大。此外，还

借鉴了英美法上禁止反言制度，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

得解除合同，不得免除其保险责任，既减轻了投保人告知义务负担，也限制了保险人的抗辩权利。 

   （三）规范格式条款，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各国法律均对格式

合同进行限制以纠正利益失衡。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基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的利益，完善了保险人

的说明义务，即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

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

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

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同时，还借鉴我国合

同法有关规定，特别增设关于保险格式合同中特定条款无效的规定，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

保险合同中有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或者排除投保人、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条款无效”。 

   （四）明确规范保险人理赔的程序和时限，以利于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理赔难问题，新修订的《保险法》增加了保险人要“及时一次性”通知提供补充资料，

并明确了作出核定的时限，即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保险人

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

供。除合同另有约定的外，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

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 30日内作出核定。保险人依法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

出核定之日起 3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五）减少了保险人法定责任免除的事由 

    2002年《保险法》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和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

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作为保险人法定责任免除的事由。新修订的《保险法》则限定为投保人、被保险

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和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不再把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作

为保险人解除合同和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法定事由，该受益人仅丧失受益权。我们认为，把受益人故意制造

保险事故不作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是合理的，因为受益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把其故意制造保险

事故作为免责事由，将导致保险合同利益失衡。 

   （六）关于保险合同的诉讼时效 

    2002年《保险法》对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时效规定的不是很明确，一般认为

是索赔时效，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作为诉讼时效对待。但我们认为，索赔时效和诉讼时效虽然都是权利消灭

时效，但二者是不同的。索赔时效是实体权利消灭时效，而诉讼时效完成并不消灭实体权利，仅使权利人

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若按照 2002年《保险法》关于索赔时效的规定，就

存在索赔时效和诉讼时效交叉的现象。即在有些情况下，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完成，

而索赔时效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若保险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是

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诉讼时效完成并不消灭实体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如自愿履行义务，权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利人仍有权受领。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索赔时效已经完成，而诉讼时效因

为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等原因依然在其期间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虽然享有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

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但因为实体权利已经消灭，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就失去法律依据。

若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等履行，在性质上变成赠与，要受到很多限制。新修订的《保险法》则明确修改为

诉讼时效。我们认为保险法把索赔时效修改为诉讼时效比较科学，从总体上来说，也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的利益。 

   （七）关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和被保险人自杀 

    按照 2002年《保险法》的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

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新修订的保险法则“书面同意”修改为“同意”。我们认为，保险法的这一修改符合

实际情况，也符合该条的立法目的。保险法之所以对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要求被保险人“书面

同意”或者“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控制道德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需实质上的同

意即可，形式要件并不重要。把书面同意修改为同意，将使该类合同不会因欠缺书面这个形式要件而无效，

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对于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我国 2002年《保

险法》仅规定自合同成立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未规定被保险人

自杀的主观构成要件。新修订的《保险法》弥补了保险法的这一缺陷，明确规定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八）保险标的转让时财产保险合同效力的承继和延续 

    我国 2002年《保险法》不承认保险标的转让引起保险合同的当然转让。长期以来，当保险标的发生转

让时（例如二手车买卖），受让人能否享受原保险合同的保障，有不同理解，一直存在争议，有的认为这

一规定过于烦琐，增加社会成本。新修订的《保险法》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经验，承认保险标的转让引起

保险合同的当然转让，即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规定了

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以及被保险人、受让人不履行通知义务的

法律后果，即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这个制度设计，有利于平衡各方关系，减少社会成本，对被保险人

利益保护周全。 

   （九）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所承担的保险责任及所收取的保险费，是以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危险状

态及程度为标准确定的。因此，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则保险人承担的风险随之增大。如果被保险人在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不及时通知保险人，使保险人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则保险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

害。因此，各国保险法律均要求保险标的危险增加时，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我国 2002年《保险法》

第 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

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新修订的保险法则把“危险程度增加”修改为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同时增加规定了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处理方式，即保险人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

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三、对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原则的理解 

    从我国《保险法》修订内容看，在很多地方都突出了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如把投

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构成要件从“过错”修改为“故意和重大过失”，并确立了弃权规则和不可抗

辩期间等。但我国保险合同法的修订内容突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不能理解为我国保险

合同法确立了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原则，应理解为我国原保险合同法对投保人、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利益保护不够，导致利益失衡。保险合同法突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的修订内容，

只是为了纠正利益失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险合同法的修改体现了平衡保险活动当事人利益的原则。

对于这一点，从我国保险法立法宗旨可以得到说明。我国《保险法》第 1条规定：“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

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

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可见，我国保险法主要是保险合同法并没有确立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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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利益原则。因为公平原则是我国保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即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

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原则和公平原则是冲突的。但保护投保

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原则是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的基本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该原则也是保险合

同法的基本原则，其内涵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保险合同关系和保险监督管理法律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

律关系。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强调意思自治，以“个体权利”为本位，“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

应为“个体利益”。而保险监督管理法律关系是一种宏观调控关系，与平等主体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是根本

不同的，应以“社会责任”为本位，“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首先应为“整体利益”，其次才是“个体

利益”。或者说，保护“个体利益”只是手段，是为了达到保护“整体利益”之目的。另外，“保护投保人、被

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原则”作为保险业监督管理法的基本原则，要以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共同适

用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并受其制约，即要处理好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贯彻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利益

原则，适用和执行保险法的各项规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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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 on Modifying the Insuran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at the 11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Eleventh People′s Congress, the new 

insurance law aim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especially those of policyholders and 

insureds. The author stated in this article that the protection included two aspects: one was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olicy holders and insureds; the other aspect was to protect  rights of individual policy holders and 

insureds. The co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all right and individual right embodie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insurance regulations and insurance contract law, which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insuranc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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